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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壹、隱私權與新聞自由的糾葛

一、均是憲法保障之權利──自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出發

二、新聞處理過程中，與隱私權保護相關之法律明文（★擇要介紹）

三、不僅被害人，被告、犯罪嫌疑人之隱私權亦受保障

貳、侵害隱私權之判斷標準──自司法實務案例出發

一、新聞處理程序中常見之侵害隱私權態樣

(一)採訪之方式

(二)新聞之內容

二、得阻卻違法之判斷標準

三、侵害隱私權之民事責任

參、新聞處理上之建議──代結論

肆、實戰演練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的糾葛
──手心手背都是肉──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引子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引子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引子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大哉問──

究竟何謂「隱私權」、「新聞自由」與「知的權利」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大哉問──

何謂「隱私權」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隱私權

試想遭遇下列狀況，會有怎樣的感受或擔憂…

➢ 有人在你家裝設針孔攝影機，無時無刻監視你的生活

➢ 你有特殊的性癖好或變裝喜好，卻遭他人公開於網路(例如FB)

➢ 你曾經有 covid-19 之病史，治療後呈現「陰性」而出院，沒想到你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
曾經得過新冠肺炎等資訊遭人公布於網路

➢ 有人寄給你好幾張照片，內容都是你在公開場合的日常舉止，例如在買早餐、逛街、接小
孩、在路邊與客戶談笑風生的身影

➢ 你檢舉經常違停在巷口、影響往來安全的車輛，卻遭洩漏檢舉人之個資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隱私權

「隱私」涉及「不欲為人知之資訊」，確保隱私不輕易外洩，得以…

➢ 適當為自我情感釋放，擺脫社會枷鎖或公眾之注視，得以卸下面具，真實自處，回歸身心

安寧之狀態，有助於身心健康。

➢ 倘某些隱私無法確保（例如病史、犯罪紀錄、性生活等），可能進一步影響名譽權、工作

權等其他權利，甚至影響人身安全。

倘隱私無法確保，吾人無法真實「做自己」，人格無法

自由發展，「身而為人」之尊嚴亦無從維護。凡事必須

武裝自己的人，無法享有真正的「自由」。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隱私權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03號解釋】

「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

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

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二十二條所

保障(本院釋字第五八五號解釋參照)。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

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

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惟憲法對資訊隱私權

之保障並非絕對，國家得於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

當之限制。」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隱私權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89號解釋理由書】（記者跟追案）

「他人之私密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在公共場域亦有可能受到干擾，而超出可容忍之範圍，該干

擾行為亦有加以限制之必要。蓋個人之私人生活及社會活動，隨時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

或公開揭露，其言行舉止及人際互動即難自由從事，致影響其人格之自由發展。尤以現今資訊科

技高度發展及相關設備之方便取得，個人之私人活動受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等侵擾之可

能大為增加，個人之私人活動及隱私受保護之需要，亦隨之提升。是個人縱於公共場域中，亦應

享有依社會通念得不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接近等侵擾之私人活動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

而受法律所保護。惟在公共場域中個人所得主張不受此等侵擾之自由，以得合理期待於他人者為

限，亦即不僅其不受侵擾之期待已表現於外，且該期待須依社會通念認為合理者。系爭規定符合

憲法課予國家對上開自由權利應予保護之要求。」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隱私權

小結──隱私權是一種…

➢ 排除他人接近其身體，或侵入其私人空間場所之權。

➢ 自由選擇並決定自身私人事務不受他人干預或知悉之權。

➢ 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

揭露之決定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

➢ ★★★縱在公共場域，亦有隱私權保護之問題。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隱私權

小結──主張受隱私權保護之內容，必須具「合理之隱私期待」…

➢ 活動者「主觀上」具有隱密進行其活動而不欲公開之「期待或意願」。

➢ 活動者「客觀上」已利用相當環境或採取適當設備，足資確保其活動之隱密性（例如在私

人住宅、公共廁所、租用之『ＫＴＶ』包廂、旅館房間或露營之帳篷內，進行不欲公開之

更衣、如廁、歌唱、談判或睡眠等活動均屬之）。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大哉問──

何謂「新聞自由」與「知的權利」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自由

試想下列情況，會衍生如何之問題或局面…

➢ 「新聞係為黨而服務」、「新聞係為特定財團而服務」，故新聞台、報社、廣播節目大量

從事「歌功頌德式」之報導，不容許對特定政黨/財團之負面報導，亦不容許報導不同意見

➢ 國家禁止報導關於covid-19之疫情消息（例如病毒來源或確診人數）/水壩即將潰堤之消息；

或雖不至於完全禁止報導，但一切報導內容僅能遵循官方新聞稿之說法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自由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89號解釋理由書】（記者跟追案）

「為確保新聞媒體能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促進資訊充分流通，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

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新聞自由乃不可或缺之機制，應受憲

法第十一條所保障。新聞採訪行為則為提供新聞報導內容所不可或缺之資訊蒐集、查證行為，自

應為新聞自由所保障之範疇。又新聞自由所保障之新聞採訪自由並非僅保障隸屬於新聞機構之新

聞記者之採訪行為，亦保障一般人為提供具新聞價值之資訊於眾，或為促進公共事務討論以監督

政府，而從事之新聞採訪行為。惟新聞採訪自由亦非絕對，國家於不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之範圍

內，自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予以適當之限制。」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自由

【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字第758號民事判決】

「所謂新聞自由，包含新聞傳播及意見表達之自由，新聞自由應予保障，旨在避免箝制言論，造

成社會腐敗無人敢於揭發，人民無法得知充分訊息，政治淪為專斷獨裁，社會進步缺乏動力，以

致人民福祉遭受侵害。是新聞自由之保障，毋寧認係國民基本權之維護。」



小結──新聞自由是…

➢ 「言論自由」保障之一環，是言論自由之下位概念。

➢ 新聞自由不光是「新聞從業人員/公司本身」的權利（即新聞從業人員／公司之言論自由），

司法實務毋寧更重視新聞自由對「一般民眾」之影響──亦及，之所以保障新聞自由，是為

了促進「其他公共利益」，不是為了保障新聞從業人員／公司之收益。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自由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知的權利

【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字第1334號民事判決】（黃世銘洩密案）
「憲法所保障人民「知的權利」係指人民得不受干擾自由取得各種資訊並進而請求提供資訊的權利，一

是基於自由權之本質，人民有權自由獲取各種資訊，國家權力及各種社會力不得阻撓；另一層次則是要

求國家各級政府、機關，應將其所擁有之各種資訊（除少數例外者）向人民公開，其中，基於國民主權

原理，現代民主國家強調主權在民，因此一切施政皆須以民意為依歸，受人民的監督，為使人民能有效

監督政府、參與公共政策，自須以人民已獲得充分的相關資訊為前提，始能適切地行使，順利推動公正、

民主之行政。刑事案件偵查中，一般人民基於自身安危或公共利益或為知悉犯罪模式以資預防，固應有

獲知訊息的權利，然為保障辦案程序的順利推展、當事人公平受審的權利、當事人隱私權的維護、消息

來源的保護、檢警資訊優勢的維持及相關人士的生命、身體安全，亦有維護偵查資訊之祕密之必要。新

聞媒體對於偵查中犯罪事件之報導固可期待發揮媒體監督偵查權限有無濫用、協助查獲犯罪嫌疑人及對

於犯罪之預防效果，然因偵查階段僅屬蒐證過程，於偵查階段即將犯罪嫌疑人之犯罪行為經媒體大幅報

導，易使人民產生先入為主之印象，故就偵查中之資訊，自應綜合權衡人民知的權利、媒體報導自由、

個人隱私權、公務機關之執法權等權利之保障必要，及資訊公開或不公開後對上開權益可能之侵害再決

定是否予以公開、公開之內容及範圍。」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知的權利

小結──「知的權利」是…

➢ 「言論自由」保障之一環，是言論自由之下位概念。

➢ 「獲得某資訊本身」並非目的，獲得某資訊後，進而促進公共利益或保障自身權益，才是
目的。

➢ 所謂「知的權利」的「權利主體」，是請求資訊者/資訊接收者，非第三人（例如新聞媒體）
所得主張。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知的權利」
孰優孰劣？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隱私權vs.新聞自由/知的權利，孰優孰劣？

【臺灣高等法院106年度上字第634號民事判決】

「隱私權乃人格權之一種，旨在保障個人在其私領域的自主權益，即個人得自主決定其私生活的

形成，不受他人侵擾，亦保障對於個人資料自主控制，且包括個人得自主決定是否及如何公開關

於其個人之資料，因此隱私權侵害類型除包括私生活的侵入或公開外，亦包括資訊自主的侵害，

並於隱私權受侵害時，不論侵害者是否不法，均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

求防止之，應無疑義。另按為確保新聞媒體能提供具新聞價值之多元資訊，促進資訊充分流通，

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共意見與達成公共監督，以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新聞自由乃

不可或缺之機制，新聞自由亦屬於憲法第11條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圍，同受憲法保障（司法院大

法官釋字第364、407、414、509、689號解釋參照）。是隱私權與新聞自由同屬憲法所保障之基

本權利，無價值優先位階。」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隱私權vs.新聞自由/知的權利，孰優孰劣？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89號解釋理由書】（記者跟追案）

「新聞採訪自由亦非絕對，國家於不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之範圍內，自得以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

之命令予以適當之限制。」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09號解釋文】

「憲法第十一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鑑於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

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

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惟為保護個人名譽、隱私等法益及維

護公共利益，國家對言論自由尚非不得依其傳播方式為適當限制。」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處理過程中
與隱私權相關之法律規定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處理過程中，與隱私權相關之法律規定

✓ 社會秩序維護法

✓ 個人資料保護法

✓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 性騷擾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

✓ 衛星廣播電視法

✓ 民法

✓ 刑法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處理過程中，與隱私權相關之法律規定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
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鍰或申誡：
一、無正當理由，為人施催眠術或施以藥物者。
二、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者。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處理過程中，與隱私權相關之法律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法法第2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

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
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
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處理過程中，與隱私權相關之法律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法法第6條
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料，不得蒐集、
處理或利用。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

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為統計或學

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
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履行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
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六、經當事人書面同意。但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
僅依當事人書面同意蒐集、處理或利用，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
限。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處理過程中，與隱私權相關之法律規定

◆個人資料保護法法第19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
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
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

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五、經當事人同意。
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七、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

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
八、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
蒐集或處理者知悉或經當事人通知依前項第七款但書規定禁止對該資料之處理
或利用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處理過程中，與隱私權相關之法律規定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處理過程中，與隱私權相關之法律規定

◆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30-1條
媒體於報導犯罪案件或製作相關節目時，應注意被害人或其遺屬之名譽及隱私。
被害人或其遺屬如認為媒體之報導有錯誤時，得於該報導播送或刊登之日起十
五日內要求更正。媒體應於接到要求後十五日內，在該報導播送之原節目或同
一時段之節目或刊登報導之同一刊物、同一版面加以更正。媒體如認為報導無
誤時，應將理由以書面答覆被害人或其遺屬。

被害人或其遺屬因媒體報導受有損害，媒體與其負責人及有關人員應依相關法
律規定負民事、刑事及行政責任。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處理過程中，與隱私權相關之法律規定

◆性騷擾防治法第12條
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
記載被害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
人同意或犯罪偵查機關依法認為有必要者，不在此限。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有被害人
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身分之資訊。但經有行為能力之被害人同意、檢察官或
法院依法認為有必要者，不在此限。

前項以外之任何人不得以媒體或其他方法公開或揭露第一項被害人之姓名及其
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

第一項但書規定，於被害人死亡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衡社會公益，認有報導
或揭露必要者，亦同。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處理過程中，與隱私權相關之法律規定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
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一、遭受第四十九條或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行為。

二、施用毒品、非法施用管制藥品或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三、為否認子女之訴、收養事件、親權行使、負擔事件或監護權之選定、酌定、改定事件之當事
人或關係人。

四、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

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三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
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

除前二項以外之任何人亦不得於媒體、資訊或以其他公示方式揭示有關第一項兒童及少年之姓名
及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

第一、二項如係為增進兒童及少年福利或維護公共利益，且經行政機關邀集相關機關、兒童及少
年福利團體與報業商業同業公會代表共同審議後，認為有公開之必要，不在此限。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處理過程中，與隱私權相關之法律規定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2條
為維護偵查程序之順利進行及真實發現，與保障被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
其他訴訟關係人之名譽、隱私、安全，並確保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以落實
無罪推定原則，偵查不公開之。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處理過程中，與隱私權相關之法律規定

◆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第9條
前條得適度公開或揭露之案件，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下列事項不得公開或揭露之：

……

七、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犯罪前科資料。

八、被告、犯罪嫌疑人或訴訟關係人之性向、親屬關係、族群、交友狀況、宗教信仰或其他無關
案情、公共利益等隱私事項。

九、有關被害人或其親屬之照片、姓名、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及有關其隱私或名譽之事項。

十、有關少年事件之資料、少年或兒童之照片、姓名、居住處所、就讀學校、家長、家屬姓名及
其案件之內容，或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

十一、檢舉人或證人之姓名、身分資料、居住處所、聯絡方式、其他足以識別其身分之資訊及其
陳述之內容或所提出之證據。

……

案件在偵查中，不得帶同媒體辦案，或不當使被告、犯罪嫌疑人受媒體拍攝、直接採訪或藉由監
視器畫面拍攝；亦不得發表公開聲明指稱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對審判結果作出預斷。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處理過程中，與隱私權相關之法律規定

◆衛星廣播電視法第45條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播送之內容，致姓
名、名譽、隱私、信用、肖像或其他人格權益受侵害者，被害人得向法院請求
除去該部分之內容或為必要之修正。有侵害之虞者，並得請求防止之。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分公司或代理商因故意或過失不法
侵害他人權利者，應依民法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處理過程中，與隱私權相關之法律規定

◆民法第18條
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
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金。。

◆民法第184條
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
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
失者，不在此限。

◆民法第195條第1項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
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新聞處理過程中，與隱私權相關之法律規定

◆中華民國刑法第315-1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
私部位者。

二、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
或身體隱私部位者。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被告、犯罪嫌疑人之隱私權亦受保障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被告、犯罪嫌疑人之隱私權亦受保障

鄉民

犯罪還怕人家
知道喔？

鄉民

加害人沒有人
權啦！

鄉民

我有知的權利！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被告、犯罪嫌疑人之隱私權亦受保障

◆ 觀念必須改變…

➢ 對尚在偵查中之案件而言，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真的有犯罪行為，尚未確定→豈能

任意稱這些人為「壞人」？

➢ 縱使是「有罪確定（定讞）」之案件，被告是否真的有犯罪的行為，仍非可一概而論

→人非「神」，冤獄永遠無法避免

➢ 何謂「壞人」？任何人均有可能無意間犯罪，且犯罪之原因多端，以當下社會的通念，

未必受強烈「道德非難」→犯罪者是「犯錯的人」，犯錯的人有「自新」的機會，且

犯錯的人除因刑責（罰金、拘役、徒刑或死刑）而受剝奪或限制的權利（財產權、人

身自由、生命權）外，其他權利之保障（例如健康、名譽、隱私、通訊自由等），原

則上不應與一般人相異。



隱私權與新聞自由之糾葛
──被告、犯罪嫌疑人之隱私權亦受保障

◆ 「犯罪前科」在本質上，值得受隱私權的保護嗎？

➢ 犯罪前科，是一種「犯錯的紀錄」→在犯錯後自新、成長，是人格養成的一部分，任

何人都有自新的機會，因此過去犯錯的紀錄並無攤在陽光下任人指點的義務。

➢ 犯罪百百種，未必每個刑事案件都跟「公共利益」相關→與公共利益無關的犯罪，有

公開給大眾知悉的必要嗎？

➢ 有原則就有例外。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有些事，你不需要也不應該知道──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新聞處理過程中常見之侵權態樣

壹、採訪方式

一、以設備拍攝、窺視他人「非公開之活動」

二、長期在公開場域之跟追、GPS追蹤

貳、報導內容

一、涉及與公共利益無關之私人事務，例如感情生活

二、個人資料無正當理由地揭露

三、偵查中刑事案件之揭露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重要構成要件拆解

◆ 審查層次──

一、個案中原告所主張不欲人知之事物，是否為隱私權所保障之標的？

二、縱使為隱私權所保障之標的，個案中是否「具合理之隱私期待」？

三、雖屬隱私權保障之標的且具合理之隱私期待，然是否與「公共利益」有關？

(一)何謂「公共利益」？

(二)何謂「公眾人物」？與公眾人物相關之事務，是否一定與公共利益有關？是否

為公眾人物，適宜作為判斷標準之一嗎？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重要構成要件拆解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89號解釋理由書】（記者跟追案）

「聞採訪者之跟追行為，如侵擾個人於公共場域中得合理期待其私密領域不受他人干擾之自由或

個人資料自主，其行為是否受系爭規定所限制，則須衡量採訪內容是否具一定公益性與私人活動

領域受干擾之程度，而為合理判斷，如依社會通念所認非屬不能容忍者，其跟追行為即非在系爭

規定處罰之列。是新聞採訪者於有事實足認特定事件之報導具一定之公益性，而屬大眾所關切並

具有新聞價值者（例如犯罪或重大不當行為之揭發、公共衛生或設施安全之維護、政府施政之妥

當性、公職人員之執行職務與適任性、政治人物言行之可信任性、公眾人物影響社會風氣之言行

等），如須以跟追方式進行採訪，且其跟追行為依社會通念所認非屬不能容忍，該跟追行為即具

正當理由而不在系爭規定處罰之列。」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重要構成要件拆解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611號民事判決
「次按為維持社會開放及民主程序之運作，人民得有效地監督公共事務，使資訊流通順暢，人民獲得

充足資訊，固須保障新聞自由；然隱私權為個人之基本權利，私生活領域之自主控制及免受他人侵擾

權利亦應受保障，以現今媒體利用資訊科技傳播之方式，影響力強大，稍有偏差，被報導者即有受難

以彌補傷害之虞。是公共事務資訊之內容如涉及個人資料或隱私時，傳播時應特別慎重，以免過度侵

入個人之隱私。而新聞傳播之自由得侵入個人隱私者，必須其報導內容具有『公共事務』或『與公共

相關事務』之公共利益要件。」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431號民事判決：

「新聞報導涉及個人私德者，必須其報導內容具有『公共事務』

或『與公共相關事務』之公共利益，倘僅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

益無關者，仍不能阻卻違法。所謂私德，係指私人德性，亦即

有關個人私生活之事項；所謂公共利益，係指與社會上不特定

人或多數人有關之利益。與公共利益有關之事實，係指將之呈

現在公眾下，有助於公共利益增進之事實。」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常見隱私權侵害案例
──自實務案例出發──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新聞處理過程中常見之侵權態樣（拍攝、窺視非公開活動類）

【拍攝藝人香閨案】（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7年度重訴字第161號民事判決）
壹週刊以「言承旭直搗香閨 林志玲秘密愛巢曝光」為標題，刊登記者所拍攝藝人林志玲於住宅內之私人
生活照片二張──❶「疑似林志玲的女子裹著浴巾關紗門」之照片；❷「紮著馬尾的林志玲往房間走去..」
之照片。此外，並附具藝人林志玲所居住之「昇陽田田」建物之照片，指出林志玲居住於台北市文山區
「昇陽田田」頂樓的二戶打通住宅等語。

原告

1、原告在私人住宅內之
活動屬非公開之活動，
具「合理之隱私期
待」。

2、原告之住家資訊，為
應受保護之個人資訊，
具「合理之隱私期
待」，不應被任意揭
露。

被告

1、原告為知名度甚高之公眾人物，其個人之隱私對
於新聞自由，應為較高之容忍義務及退讓。

2、原告在未將窗簾完全拉上之窗戶前活動，客觀上
其住處外之不特定人抬頭仰望或遠望便得以肉眼
察見室內之活動，無合理之隱私期待。

3、報導內容僅抽象披露原告居住於該社區，並無地
址、門牌號碼等細部資訊；況原告居住於該社區
早為公眾所知悉，當地房屋仲介業者尤以此招攬
客戶，原告已無合理隱私期待。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新聞處理過程中常見之侵權態樣（拍攝、窺視非公開活動類）

法院

1、新聞傳播之自由得侵入個人隱私者，必須其報導內容具有公共事務或與公共相關

事務之公共利益要件。原告雖為具知名度之公眾人物，但同樣享有憲法所保障私生
活領域之自主控制及免受他人侵擾的隱私權。

2、原告之婚姻感情狀況並非公共事務或與公共相關事務之範疇，不具公益性；不
能因為具有新聞價值（大眾所矚目），或為滿足社會大眾之好奇，即認為得侵犯
原告之私領域空間。

3、私人住宅乃個人隱私生活、期待不受他人無端侵擾之核心領域，一般並具有門、
窗、牆壁等足以遮蔽、阻隔外界視線之設備，通常觀念上本即具有合理的隱私期
待。又原告住家係位於大片山坡空地上坡方向之建物的最高樓層，無論係位在山
坡空地之柵欄外或下坡方向之道路上，依其角度與距離，顯無可能單憑肉眼即看
到原告家中生活情形；復不論任何人居住於屋內，均有開啟門窗或窗簾讓陽光照
入屋內保持明亮，或維持室內空氣流通之需求，不能因原告短暫出現在窗簾有縫
隙的窗邊，即謂無合理之隱私期待。

4、報導內容僅抽象披露原告居住於「昇陽田田」大樓頂樓，並無將地址之細部私密
資料揭露於眾，亦未顯示係該社區「後棟」頂樓，尚不構成隱私權之侵害。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新聞處理過程中常見之侵權態樣（長期跟追、GPS追蹤類）

【車輛底盤偷裝GPS案】（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8號刑事判決改編）
甲為A電視台之記者，為製作B公司走私私菸之揭弊專題報導，擅自將該GPS衛星定位器裝設於B公司負責人
所使用、登記於B公司名下之營業用小貨車下方底盤，以取得上開貨車所在位置之經緯度、地址及停留時間
等資訊。約一週後，B公司負責人發現此節，遂對甲提出刑法第315-1條第2款、刑法第134條之告訴；並對
甲、A另提起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訴訟，主張侵害B公司負責人之隱私權。

原告

1、車輛雖行駛於道路，但
大量蒐集車輛移動之軌
跡即可歸納出個人之生
活習慣等細節，此等不
欲人之私人事務應受隱
私權保障。

2、縱認為犯罪揭弊具有公
益性，但長期GPS追蹤
個人行動軌跡已超出一
般人得容忍之範圍，不
得組卻違法。

被告

1、車輛行駛於道路，任何不特定之第三人經過均可
見聞，在此公共場域應無合理之隱私期待。

2、B公司是否走私私菸，涉及公共利益之維護，具
有公益性，此專題具新聞價值，新聞自由應優先
受保護；且犯罪行為具隱密性，若非以長期追蹤
之方式無法發現，應得阻卻違法。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新聞處理過程中常見之侵權態樣（長期跟追、GPS追蹤類）

法院

1、高雄高分院：經由衛星追蹤器即時紀錄車輛之動態行止及狀態，可以連結至駕駛
或乘員之行蹤，與個人即時之隱私活動密切相關；車輛在公共道路上之行跡，伴
隨駕駛或乘員即時發生之活動行止，除明示放棄隱私期待之情形，通常可認其期
待隱沒於道路上之往來車輛，不欲公開其個人行蹤，故仍具「合理之隱私期待」。

2、最高法院：以行為人駕駛小貨車行駛於公共道路上為例，就該行駛於道路上之車
輛本體外觀言，因車體本身無任何隔絕，固為公開之活動；然由小貨車須由駕駛
人操作，該車始得移動，且經由車輛移動之信息，即得掌握車輛使用人之所在及
其活動狀況，足見車輛移動及其位置之信息，應評價為等同車輛使用人之行動信
息，故如就「車內之人物及其言行舉止」而言，因車輛使用人經由車體之隔絕，
得以確保不欲人知之隱私，即難謂不屬於「非公開之活動」。

3、刑法第315-1條之「無故」，係指「無正當理由」；而有無正當理由之判斷，須視
行為者有無合理化其行為之事由而定，亦即綜合考量行為人行為之目的，行為當
時之人、時、地、物等相關情況，及對方受干擾之程度等因素，合理判斷其行為
所構成之侵擾，是否逾越社會通念所能容忍之界限。是所謂「正當理由」非謂行
為人之行為有其目的或動機良善即屬之。（接下頁）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新聞處理過程中常見之侵權態樣（長期跟追、GPS追蹤類）

法院

4、使用GPS追蹤器可以連續多日、全天候持續而精確地掌握該車輛及其使用人之位置、
移動方向、速度及停留時間等活動行蹤，且追蹤範圍不受時空限制，亦不侷限於
公共道路上，即使車輛進入私人場域，仍能取得車輛及其使用人之位置資訊，且
經由所蒐集長期而大量之位置資訊進行分析比對，自可窺知車輛使用人之日常作
息及行為模式，難謂非屬對於車輛使用者隱私權之重大侵害（堪認已逾越社會通
念所能容忍之界線）。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新聞處理過程中常見之侵權態樣（內容僅涉及私領域事物）

【冰店老闆感情生活案】（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上字第834號民事判決）
原告L為永康冰館有限公司（下稱永康街冰館）之負責人，被告香港商壹傳媒出版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
稱壹傳媒公司）以「冰館確定易主老闆娘大爆前夫風流史」一文，報導──「張介梅認為，前夫被上訴人花
心玩女人，讓10多年的心血『冰館』成了她的傷心地」、「張介梅向本刊哭訴…她還指控，打從10年前冰
館暴紅賺錢後，L就桃花不斷，除了他自己承認之外遇對象李小姐外，張介梅認為介入二人婚姻的，還包括
免稅店女經理、加盟商的女金主，甚至海外分店女店長及演藝圈巨乳女星」、「張秋萍指出，L曾與一位機
場免稅店的女經理交往，數度幽會被發現後，L都嚴詞否認」云云。

被告原告

1、原告並非政治人物或影
視藝人，亦非自願進入
公眾領域之公眾人物；
偶一接受媒體訪問、報
導，不當然使之成為各
領域之公眾人物。

2、系爭報導亦均屬對被上
訴人「私生活」領域之
指摘、傳述，顯與公共
利益或消費者權益等公
益事項無關。

1、原告經營永康街冰館期間曾經臺北市政府
列為臺北旅遊必吃小吃，為知名店家。原
告屢為媒體報導，其奮鬥史甚至被客家電
視台改編為戲劇「流漂子」，足見原告為
公眾人物無疑。

2、永康冰館是否能永續經營，不僅攸關永康
商圈之發展，對於臺灣之美食觀光產業發
展亦有其不可小覷之重要性；相關婚外情
等附隨性議題與永康街冰館是否永續經營
有關，自難謂與公共利益完全無涉。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新聞處理過程中常見之侵權態樣（內容僅涉及私領域事物）

法院

1、「公眾人物之私人事務」或「一般私人之私人事務而涉公共議題」者，公共利益
之需求相對較低。公共利益關連性愈強者，言論自由之保護空間愈大；反之公共
利益關連性愈弱者，個人之人格權（名譽、隱私）應獲得愈高之保障。

2、言論議題是否與公共利益相關連，其公共利益有無之判斷，應以下列標準作為準
據：❶須與公眾有直接利害關係；❷須其爭議結果足以影響一般公眾之實質權利
與義務；❸該公共議題所具有之爭議性，除直接參與者外，亦受其他公眾所關切；
❹私人之事務或爭議，不因其受公眾注意而成為公共議題。

3、非自願投入公共爭議之私人，例如重大新聞事件中之犯罪人及被害人，除非其自
願投入新聞事件而企圖影響該事件之結果，否則並非公眾人物。

4、永康街冰館之經營者，其婚姻狀況如何，其隱私領域之感情狀態，以及之生活狀
況，均難認因該冰品成名而使其有任何公益性質。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新聞處理過程中常見之侵權態樣（偵查中刑事案件）

【藝人父親購屋糾紛案】（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990號民事判決）
原告許俊明為藝人許慧欣之父親，被告為時報周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時報周刊）及其所雇用之總編輯、
副總編輯、編輯及記者。原告主張伊並未參與蘇愛珠與林子原間關於X房屋之買賣交易，被告卻率然採信蘇
愛珠之說詞，以「許慧欣父親遭控假賣屋真詐財」為標題，報導稱原告與其親屬涉嫌以一屋二賣之方式侵
吞其房屋價款，稱原告與其親數是串通好的云云，並報導稱原告已遭提起詐欺刑事告訴，嗣後原告經地檢
署為「不起訴」處分。

被告原告

1、原告本身並非公眾人物。
2、蘇愛珠出於誤解而對原

告提出民事損害賠償糾
紛及刑事詐欺告訴，乃
原告不欲人知之私人事
務，與公共利益無關，
被告卻率然報導，侵害
原告之隱私權。

系爭報導僅係單純針對攸關公共利益之刑事司
法案件，就事件經過為客觀中立之報導，並未
侵害原告之隱私權。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新聞處理過程中常見之侵權態樣（偵查中刑事案件）

法院

1、為維持社會開放及民主程序之運作，人民得有效地監督公共事務，使資訊流通順
暢，人民獲得充足資訊，固須保障新聞自由；然隱私權為個人之基本權利，私生
活領域之自主控制及免受他人侵擾權利亦應受保障，以現今媒體利用資訊科技傳
播之方式，影響力強大，稍有偏差，被報導者即有受難以彌補傷害之虞。是公共
事務資訊之內容如涉及個人資料或隱私時，傳播時應特別慎重，以免過度侵入個
人之隱私。而新聞傳播之自由得侵入個人隱私者，必須其報導內容具有「公共事
務」或「與公共相關事務」之公共利益要件。

2、高等法院：蘇愛珠受訪時雖對許俊明提出詐欺刑事告訴，然尚在偵查中，應推定
為無罪。許俊明雖為藝人許慧欣之父，然其並非公眾人物；且系爭報導內容為私
人間之房屋買賣糾紛，對於公共議題之討論既無貢獻，亦不具社會教育意義。被
告等人公開揭露並散布許俊明因蘇愛珠與林子原間買賣系爭房地權利3分之1之民
事債務糾紛，遭蘇愛珠提出刑事告訴等令人難堪之私人事務，自亦有侵害許俊明
之隱私權。

3、最高法院：系爭報導係以被上訴人為藝人許慧欣之父，與指控人蘇愛珠間所涉房
地買賣糾紛為內容，非屬公共爭議事項。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小結──

隱私權侵害事件之審查流程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隱私權侵害事件之審查流程

有報導行為
相對人之隱
私因該報導
而遭揭露

具有『公共事
務』或『與公
共相關事務』
之公共利益

不具『公共事
務』或『與公
共相關事務』
之公共利益

需具「合理的隱私期待」：

主觀上：具有隱密進行其活動而不欲公開
之「期待或意願」。

客觀上：已利用相當環境或採取適當設備，
足資確保其活動之隱密性。

得阻卻違法

不得
阻卻違法

❶「社會大眾好奇/感興趣」

不當然使該事務質變為

「公共事務」！

❷仍應符合「比例原則」。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小結──

侵害隱私權之民事責任



隱私權侵害之判斷標準
──侵害隱私權之民事責任

A.除去侵害

民法第18條：「人格權受侵害時，
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
虞時，得請求防止之。」

例如：

整篇報導下架

刪除涉及隱私權侵害之段落

去識別化（ex.「李姓」醫師）等等

B.損害賠償（慰撫金）

民法184條

民法第188條第1項：「受僱人因執
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
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
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
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
償責任。」

民法第195條第1項：「不法侵害他
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
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
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新聞處理上之建議
──代結論──



➢ 偵查中刑事案件，宜以檢警提供之資訊及影音、照片資料為主，不主動挖掘偵查中之資訊
或證物。

➢ 去識別化處理，不揭露足以辨識個人之資訊（化名、馬賽克、變聲等）。

➢ 應判斷是否與「公共利益」有關？倘無，風險較大，宜避免報導。

新聞處理上之建議
──如何避免侵害他人之隱私權

➢ 避免拍攝、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合理之隱私期待）；以拍攝之標的而言，拍攝在
公開場域活動（與室內室外無關）之風險較私人場域活動之風險小；以時間長短而言，定
點短暫拍攝之風險較長期跟追、跟監或蹲點之風險小。



實戰演練



◆ 遊戲規則

一、請分別以「原告」、「被告」的角度，設想：

(一)原告可能提出如何之主張（法律理由）及訴求（如何之除去侵害、損害賠償）？

(二)被告可能提出如何之抗辯？

二、設想「法官」的決定：

(一)法律上，按照如何之審查流程，具體判斷隱私權有無受侵害。

(二)最後做出如何之判決主文。

三、最後檢討──若人生(?)能重來一次，該則報導應如何處理，較能避免隱私權的侵害？

實戰演練



實戰演練



實戰演練

—報告完畢—


